
以“百万扶贫款”为幌引诱居民洗钱！北京警方通报多起案件 

  

近日，北京警方通报多起以领取“百万扶贫款”为幌子，引诱不知情的居民

用银行卡刷流水，实则为诈骗分子洗钱的案件，其中，有的人不仅自己参与，还

介绍亲朋好友参与刷流水。这一行为有何法律后果？ 

近日，记者从北京房山区检察院了解到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，

被告人明知他人可能从事不法活动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帮助，还介绍好友共同参与，

最终二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。 

2024 年底，吴某某通过社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国家乡村振兴局扶贫办工作

人员的男子。对方声称可为贫困人员发放扶贫款，经济拮据的吴某某信以为真，

随即提交了身份证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。 

经“审核”，对方告知吴某某符合领取 128万元扶贫款的条件，但以银行卡

流水不足为由，要求吴某某刷银行流水提高收款额度。急于获得扶贫款的吴某某

按照对方的指示在手机上下载远程操控软件，并提供转账密码让其操作自己的手

机将钱款转入银行卡再转出刷银行流水，并获取了千余元的好处费。 

此外，吴某某介绍自己的好友张某某参与此事并获取介绍费 500元，还在张

某某对钱款来源表示怀疑时，教唆张某某用“为了贷款才刷流水”的话术应对警

察。 

最终，因二人账户涉及多起诈骗资金流转，受害人报案后，吴某某、张某某

被抓获。 

吴某某到案后起初拒不认罪。检察官通过审查其与张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等

证据，综合认定吴某某主观上明知卡内资金涉嫌违法。经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，

吴某某最终认罪认罚。 

2025 年 3 月，房山区检察院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吴某某、张

某某提起公诉。检方指控，吴某某在明知他人可能从事不法活动的情况下为其提

供帮助，还介绍张某某共同参与，两人涉案银行卡资金流水超过 30 万元，被骗

资金超过 3000元，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 

最终，被告人吴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并处罚金 6000 元，被告

人张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 4000元。 



检察官提示： 

一、警惕“免费福利”陷阱，面对来路不明的免费巨额资金，一定要保持高

度警惕，切勿轻信“无偿扶贫款”“黑户贷款无需还款”等话术。 

二、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，仍向其出租、出借银行卡、手机卡等个人

账户，实质上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，即便未直接参与诈骗，也已涉嫌犯罪，需

承担相应刑事责任，切莫存在侥幸心理。 

三、主动防范风险，增强法律意识，发现可疑“刷流水”“走账”等广告宣

传应立即报警，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。 

（来源：京日报客户端  ，转引自：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，网址：

http://www.ccamls.org/newsdetail.php?did=48771。时间：2025 年 5 月 28 日。访问时间：2025

年 5 月 30 日 8:50。）  

 


